
附件 1

2023 年度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重点宣传的

法律法规规章
责任科室（部门） 备注

株洲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1.《宪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
党内法规等

法规科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湖南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
电秩序维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等。

市电力行政
执法支队

3.《节约能源法》、《节能监察办法》 资环科

本单位普法工作的组织协调科室（部门）：法规科



附件 2

2023 年度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谁执法谁普法”年度任务清单

项目指标 序号 重点普法任务 备注

公共指标

1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和本

单位、本系统法治培训内容，每年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不少于 2 次，本单位、本系统法治

宣讲不少于 1 次。

2
认真贯彻实施国、省、市“八五”普法规划，做好“八五”普法中期验收迎检工作。制定并公布本部门

（本系统）普法责任清单和年度普法重点任务清单，做到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3
大力开展宪法进机关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关于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重要

署名文章精神，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集中组织好本系统“宪法宣传周”活动。

4 深入开展民法典、党内法规和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活动。

5 落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在年度述职中加入述法内容。

6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制度，组织做好本单位工作人员网上学法，年内课时达标率 100%，应考人员

参考率 100%，合格率 100%。

7 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学习宣传。

8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制度，组织网上集中观看或是现场集中旁听庭审，年内不少于 1 次。

9

在部门单位门户网站、自办刊物、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开辟法治宣传专栏（专题）。设置“以案释法”

栏目，定期发布普法宣传内容和“以案释法”案例，年内向市普法办报送不少于 3 个典型案例，邮箱：

zzpfyfzl@163.com。

10
根据《2023 年株洲市推进精准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要点》（株普法办〔2023〕3 号），深入宣传与社会

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个性指标

1
结合本系统“八五”普法规划工作要求，利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集中宣传月”、“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普法宣传活动，在全委进行宣传教育，年内不少于 2次。

2

结合国家能源局、市安委会的工作要求，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普法宣传

活动，组织县市执法队伍在全市开展集中宣传教育，并组织开展安全用电“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年内不少于 1次。

3
会同各相关市直部门，利用“节能宣传周”，以展板、宣传画报等多种形式对节约能源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宣教，年内不少于 1次。


